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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安全評估及處理計畫 
本處 104年 9月 1日第 10434568200 號簽准實施 

本處 110年 2月 17 日修正實施 

本處 110年 7月 22 日修正實施 

壹、 前言： 

    本處所管轄之行道樹及園樹共計約 19 萬餘株，不但是本市生態重要的一環，亦

是綠化的重要指標，樹木在生長一段時間後，其棲地環境、氣候及天然災害等問題，

可能對樹木帶來不同程度之傷害，如樹木生長不良、樹木空洞、病蟲害及人為破壞等，

部分傷害對於樹木是不可逆，故應早期發現並做好因應之措施。 

    本計畫擬就上述問題訂定樹木評估調查方式及後續處理措施，以供本處樹木巡查

人員快速判斷及處理。 

貳、 樹木安全評估方法：  

    樹木安全評估方法有「外觀目視評估」及「精密檢查」等兩種方式，其中「精密

檢查」可將外觀評估不易目視確認(如內部空洞或無顯著外傷，但生長樹勢不佳等)之 

珍貴樹種或受保護樹木再予進行精密檢查。惟因需由專業人員操作各項精密儀器及判

讀數據，故本計畫以人員目視及使用簡易工具(如捲尺、木槌及鋼棒等)進行外觀目視

評估，步驟如下： 

一、 巡查人員觀察樹木如有下列異常情形，即進行樹木安全評估： 

(一)是否有樹洞或較大型、較多之枯枝。 

(二)葉片與周邊同類樹木相比明顯較小或有黃化跡象。 

(三)樹幹有顯著異常隆起、突起或粗細不一部位。 

(四)樹木基部或幹部有很多蘗芽或不定芽。 

(五)樹木較之前已有偏向或歪斜現象。 

二、 針對有異常情形之樹木填列「樹木安全評估調查表」(附錄一)，評估後列為無、

低及中風險則依評估結果改善，高風險或非高風險但關鍵因子註≧3個則依規定

簽報移除。(註：關鍵因子為影響樹木健康之因素，樹木同時有多個關鍵因子可

能導致樹勢衰弱進而造成公安危害) 

三、 「樹木安全評估調查表」可分為立地環境資料及樹木對標的物的影響、環境資

料、樹冠狀況、主幹與大直徑枝條狀況、根部狀況及其他等 6部分進行評估。 

(一) 立地環境資料及樹木對標的物的影響 

包括管轄單位、調查時間、巡檢人員、樹籍編號、樹種、地點、經緯

度、胸高直徑、樹高(計算方法如附錄二)、冠幅、樹木座落位置及樹穴

面積等資料。 

(二) 環境資料 

1. 種植範圍土壤面積： 

樹木種植時可能因種植土壤面積過小導致浮根或盤根等狀況產生，

使樹木生長不良或因外力導致根部損傷而易產生病害。 

2. 樹木受風狀況： 

樹木位於風衝地帶、大樓風口或空曠迎風面處可能因風勢造成枝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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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或樹木傾斜等情況產生。 

3. 樹木所在地之使用頻率： 

如行道樹位於都市主幹道，其交通量大使用頻率較高，或園樹位於

公園廣場或停車場旁其經過民眾使用頻率較高，就算正常的枝條枯

損斷裂也可能造成危害。 

4. 樹木周邊(樹高 1.5倍距離內)5年內是否有進行工程(如人行道、花

台加高)造成根部或樹體受損： 

因工程造成根部或樹體受損且於 5年內傷口無癒合，可能導致樹勢

衰弱造成公安危害。而採 1.5倍樹高，係樹木傾倒可能受彈跳影響

之範圍。 

5. 鄰近樹木的公共設施或目標(樹高的 1.5倍距離內)： 

因樹木斷枝、猝倒或其他因素可能導致周圍行人或建物造成危害。

而採 1.5倍樹高，係樹木傾倒可能受彈跳影響之範圍。 

6. 樹木所在地與車輛之距離： 

可能因為樹勢傾斜或其他因素造成車輛經過時遭受撞擊等狀況。 

7. 環境土壤狀況： 

土壤硬實會造成根部無法呼吸，也減少水分下滲的容量，影響植物

水分之吸收。 

8. 在滴水線範圍有無障礙物限制根部延伸： 

樹木滴水線內若有障礙物可能影響根部延伸，進一步影響水分及養

分吸收，使樹木生長受阻，也可能導致竄根現象。 

9. 基盤排水性狀況:  

地下水位過高可能造成淺根現象及泡水導致根部腐朽產生病害。 

(三) 樹冠狀況 

1. 樹冠受生物性傷害徵狀 

樹木病蟲害種類甚多，不同樹木病蟲害及損害類型，必須有不同的

處理方式。可分為下列三種： 

(1) 無病蟲害或病蟲害未影響樹體健康： 

不管是昆蟲或真菌，均屬生態之一環，部分雖以樹葉、果實或

汁液為食，但並不影響樹體健康，可以驅趕沖水處理，如紅姬

緣椿象、蝴蝶幼蟲等。 

(2) 有病蟲害病徵且可能對樹體健康造成危害： 

受季節變化或昆蟲世代交替，可能在某時段會大量發生，但會有

消長現象，可進行防治處理或去除受害部分及減少蟲體數量，未

處理可能造成損害，如茄冬白翅葉蟬、樟白介殼蟲等。 

(3) 有明顯病蟲害病徵且已有樹體損傷現象： 

病蟲害侵襲已造成樹木枯損、葉片枝條受損嚴重、樹幹損傷、

腐朽等，如褐根病、根腐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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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樹冠受機械傷害比率： 

    針對如碰撞、撕裂等傷害範圍所佔比率考量。 

3. 葉片狀況： 

葉片枯黃或不正常落葉都可能表示樹木生長出現問題。 

4. 葉片密度及大小： 

針對葉片的密度、顏色，葉片與正常大小之差異，嫩葉的量及落葉

的量，一併考慮。 

5. 枝條生長均勻度： 

枝條生長均勻度若有偏向一側之情形，可能為樹勢衰退現象之問

題。 

6. 枝條枯損多寡： 

樹木即使在健康的狀況也會發生枯枝與落枝，雖然不是高危險性，

但中型的枝條掉落也可能造成危害，枯枝比例或落葉等情形發生可

作為潛在的樹勢衰退現象的判斷基準。 

(四) 主幹與大直徑枝條狀況 

1. 等勢枝及等勢幹狀況： 

等勢枝與等勢幹可能造成樹木劈裂，進而危害公共安全。 

2. 影響整體樹型： 

考量若移除受損枝條後(如：主幹折斷、重要側枝撕裂或枯枝等不健

康部位)，已造成整體樹勢不平衡且影響後續生長之結構，恐有造成

公共安全之疑慮，建議汰除並補植樹形優良之樹木。 

3. 樹高與胸徑比： 

結構應力與樹高及枝條長度有關，在所有其他條件均相同下，若兩

棵不同高度但相同胸高直徑的樹木，因力距較長，較高樹木在樹幹

底部會有較高的壓力，故樹高與胸徑比越高則越容易發生塌壞。 

4. 樹木傾斜狀況： 

樹木傾斜的原因有可能是樹木為了光線而彎曲生長，或是根系的支

持力不足而逐漸傾斜，其判定可從根頭的土壤進行觀察有無裂痕、

鋪面有無龜裂或從樹皮的生長方向也可以判別。 

5. 樹幹結構： 

枝條直徑越大，造成劈裂時危害風險越高，而樹幹夾角角度過小則

易造成腐朽。 

6. 枝條萌蘗之狀況： 

植株基部萌發蘗芽，常常是因為樹木維管束受損，造成頂芽優勢喪

失，或是根基部受損，癒傷組織萌發之不定芽。 

7. 主幹損傷狀況： 

樹幹的腐朽、中空常會造成樹幹的斷折，而大枝條是與樹幹構成樹

體的重要骨骼，可用爬梯等輔助工具加以觀察主幹是否有折枝、斷

裂、枝條及枝幹膨脹突起或空洞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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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樹皮缺損程度： 

樹皮缺損可能造成樹木養分無法正常運輸，進而影響生長並可能產

生其他病蟲害，導致樹勢衰弱。 

9. 樹皮損傷種類： 

樹皮損傷可做為樹勢衰弱現象的判斷基準，其包含夾皮、異常爆

裂、異常腫脹及水平龜裂(樹木產生橫向木理方向的破裂方式，是載

重在樹冠，使木材纖維被拉起導致分離，為傾斜樹木即將發生倒塌

崩壞之前的一個重要訊號)等。 

10. 樹洞填補措施狀況： 

如曾經做外科手術處理之樹洞，先行檢視樹洞外觀目前現況，再檢

視樹洞內部狀況，以研判該樹洞對樹體之傷害。 

11. 可見之最大樹洞腐朽程度： 

1998 年 Mattheck依據圓柱體的挫曲強度發展出危木限界基準公

式，將樹洞半徑(R)相對最薄殘留壁厚度(t)的比率 t/R 值作為傾倒

危機判斷，此判斷基準僅有 30％以上機率判定不會有樹幹折斷的情

況，故仍需要進行樹勢及整體生長狀況評估，一般來說，t/R值在

0.3 以下時較易發生倒傾的情形。t/R值於偏心腐朽之樹幹，其公式

為 t/(t+r)，r為中空半徑。 

12. 因腐朽造成之可見樹洞外殼開放程度及厚度比評估： 

腐朽造成之樹洞位於較大的枝條或高處之枝條，可能造成危害，故

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都市樹木風險性評估及管理參

考手冊」，樹木在不同外殼開放度及外殼厚度比之評估表作為參考。 

13. 樹洞位置及數量： 

樹洞位於主幹可能造成傾倒之風險、位於側枝則易發生斷折，樹木

空洞數量越多，未知的風險愈大，需仔細檢視，但較高處枝幹的樹

洞受限於角度及可視高度，可於樹木修剪時一併檢視。 

14. 生物性危害： 

當樹勢較弱時，易產生蟻群或其他生物危害，使樹木逐漸衰弱死

亡。 

(五) 根部狀況 

1. 根領狀況： 

根領若覆土過深、柏油或雜物導致根領被掩埋，可能造成樹木根部窒

息、生長不良且易造成病蟲害發生機率提高。 

2. 根領覆土厚度： 

根部覆土過深可能造成根部無法呼吸或是伸展，水分無法充分吸收等

狀況。 

3. 盤根狀況： 

樹木盤根反映出基地過於狹小，盤根最後造成根部纏勒自身樹體，增

加傾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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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部周圍土壤凸起或破壞： 

表示根部所在地伸展空間不足或過於硬實，造成根部需向外向上發展，

當破壞周圍土壤或人行道時則也可能造成行人絆倒風險。 

5. 根領與主幹相接處有腐朽： 

觀察根領與主幹相接處是否有腐朽，可研判根部亦有腐朽狀況發生，

可能造成根腐病或腐朽病形成危木。 

6. 可見根部腐朽、切割或收口不完整： 

可見根部經觀察有腐朽，或遭到切割，根部可能因為受損而導致根腐

病或腐朽病。 

7. 樹冠水平投影面積外圍 3米的半徑範圍內有設施物造成根部損傷： 

依「臺北市受保護樹木保護計畫及移植與復育計畫審議作業要點」以

樹冠水平投影面積外圍 3 米的範圍內之設施物造成根部損傷，可作

為根群受傷程度之判定。 

8. 根部有菌絲、子實體或其他可見病蟲害： 

經檢視有菌絲或子實體並確認非褐根病之腐朽病或其他可見之病蟲

害。 

(六) 其他部分 

     其他未表列但有重大危險之情形，足堪列為已有嚴重安全之虞樹木，需請

專家會勘後，並提出後續處理方法。 

四、 樹木可能發生災害的目標區有標的物(如行人、物品等)且發生下述情形，則於

樹木安全評估調查表之「重大危害狀況」勾選辦理簽報移除： 

(一) 樹木罹患褐根病。 

(二) 樹洞深度超過斷面直徑 2/3且外殼開放度 1/3以上。 

(三) 經儀器測量確認外殼開放度≧50%以上且木質部已腐朽。 

(四) 等勢幹有裂縫且深度已與等勢幹徑相等。 

(五) 確認枯萎範圍超過 80%以上之樹木。 

(六) 成年人推動樹徑達 30公分以上之樹幹基部會搖晃。 

(七) 天災導致樹木受損嚴重經專家判斷可能產生公安危害。 

(八) 其他有危險狀況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者。 

叁、 評估結果及處理 

樹木評估除評估表內危險態樣、樹木位置、腐朽範圍、樹冠大小等因素外，樹種

特性及樹木價值仍應一併考量，各項計算結果均應存檔備查並依本處樹木安全評估判

定及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辦理簽報及後續作業。 

一、 進行樹木安全評估後處理方式如下： 

(一) 無風險(扣分≦15分)、低風險(15分<扣分≦30分)及中風險(30分<扣分

≦40分)：依評估結果不佳之項目進行改善後再依不同風險進行再評估，

中風險：列入每月重點巡查項目、低風險：半年重新評估一次、無風險：

1年重新評估一次。 

(二) 高風險(扣分>40分或關鍵因子≧3個)：依評估結果簽報處理並會花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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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鄰近周邊建物或人車(樹高 1.5 倍內)，具有倒伏之潛在危險性，

應立即報告主管及進行簽報移除，未處理前需設立警示區域。 

二、 目視無法判定： 

    如經評估具潛在危險卻受限目視無法判定之樹木，或樹木空洞屬於無開口

形式(敲擊聲音空洞)，可尋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之「危木檢查及檢

測服務」協助判定(附錄三)。 

肆、 各項影響樹木健康及安全之處理方式 

一、 樹木問題處理方式 

(一) 調整樹勢： 

    都市樹木生存空間常受到環境限制，樹型較大時則應進行修剪，臺灣地處

颱風帶，每年夏季有颱風來襲，樹冠過大可能因風災而倒伏，因此藉著修剪降

低樹木受風面積可減少災害發生。 

(二) 枯枝處理： 

1. 枯枝為主幹 

應依照本處樹木修剪規範進行修剪，如無其他側枝或已有影響景觀之

虞，可考慮簽報移植或移除。 

2. 枯枝為側枝 

應依照本處樹木修剪規範進行修剪，以三刀法正確截切脊線及領環外一

公分處。 

(三) 加強樹體保護： 

    種植多年之樹木可能因生長衰弱、枝幹柔韌性較差，而導致損傷、腐朽、

空洞及折斷等現象，故需採取相應措施防止意外發生，如支撐樹體、設置圍

欄、堆土或築台等。 

二、樹洞處理方式 

    樹洞旁之樹體組織如已有修復及包覆傷口趨勢，且傷口乾淨無積水現象，

則保持現況。如曾經做外科手術處理之樹洞，先行檢視樹洞外觀狀況，再行檢

視樹洞內部情形，以研判該樹洞對樹體之傷害。可分為： 

(一) 樹洞包覆材料完整外觀無任何變化，亦無繼續惡化情形，先不拆除樹洞填

補物質，持續觀察。 

(二) 樹洞包覆材料已損毀，或周邊木質有繼續腐朽現象造成樹勢不佳或樹洞無

腐朽，但有汙水滲出，仔細拆除外部厚塑膠軟墊及填充木炭、樟腦丸、殺

蟲劑、發泡劑等物質，可評估刮除腐朽部後再填補包覆材料之可行性。 

(三) 樹洞持續腐朽，且樹洞深度超過斷面直徑 2/3且外殼開放度 1/3 以上，可

簽報移除。 

三、樹木病蟲害處理方式 

(一) 判別樹木病蟲害種類，紀錄地點、時間等資料並通報防治情形。 

(二) 防治方法： 

不同之病蟲害處理方式亦不同，可分為物理防治、化學防治及生物防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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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防治：如修剪枝葉、噴水驅除及人工移除等。 

2. 化學防治：依規定噴灑化學性藥劑。 

3. 生物防治：利用天敵或生物寄生概念防治，如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

象。 

(三) 無法判別之病蟲害，應取下蟲體或採取檢體送相關單位檢驗，邀請病蟲害  

 防治專家或花卉中心協助判別，提供諮詢。  

(四) 列管之病蟲害防治，應每月填報「病蟲害調查表」，依實際防治步驟處理、 

 進行防治工作。 

四、立地環境改善處理方式 

(一) 土壤改良： 

1. 土壤可能因長期受踐踏導致過於密實，呈現堅硬且缺少空隙之現象，

不利樹木生長。應將密實之土層移除，換以富含有機質的砂質壤土

（摻入廄肥、堆肥、雞糞、化肥以及適量之礫石），勿傷及樹根，該區

域建議短時間圈警示帶養護。 

2. 樹穴整理或改為帶狀植穴，可維持樹木生存所需之最基本根域空間，

應定期予以翻鬆或添加有機質，以利水分及養分滲入。 

(二) 土壤通氣性： 

1. 埋設通氣管及排水層，可增加透氣及改善積水，促進樹木根系生長，

強化樹木抗病能力，減少染病機會，或採用水刀方式挖掘土壤，增加

土壤通氣性。 

2. 水泥及柏油封面過多可能導致土壤水分及養分供給不足之問題，故應

減少硬鋪面範圍或配合增加通氣點。 

(三) 排水不良： 

低窪地區，地下水位高或土壤滲透率低地區，土壤中水分若經常呈現飽和

狀態，易造成土壤通氣不良而缺氧，根部容易腐爛。排水的方法分別有：

排水開溝、埋設暗管、攔截地面逕流及人工引去地面積水等。 

五、樹木移植 

    該樹經樹木安全評估後且嘗試各項方式改善，或棲地環境無法改善影響樹

勢健康，經專家會勘且該樹認定為珍貴樹種或有紀念價值之樹木，可評估將樹

木移植至適當之環境，以利樹木健康生長。 

 

伍、 附記 

    樹木之安全評估判定及檢視除目視外，亦需倚靠儀器及專業技術，甚至需

要不同領域人員才能做好完整危險樹木判定，本方案僅為本處第一線之巡查同

仁提供較為簡易之方式，俾利快速及簡便的進行判斷及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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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樹木安全評估調查表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樹木安全評估調查表 

一

、

立

地

環

境

資

料

及

樹

木

對

標

的

物

的

影

響 

管轄單位  

評估時間   年   月   日 評估人員簽名  
樹籍編號 

(行道樹) 
 

樹種  

地點或地址 
 

 

經緯度   

胸高直徑(cm)  
樹高(m) 

 依附圖三估計 
 冠幅(m)  

樹木座落位置 □公園□廣場□綠地□人行道□分隔島□山坡地□其他________________ 

樹穴屬性 □開闊地□單一樹穴□帶狀樹穴□花台 

重大危害狀況 

確認樹的目標區有標的物(如行人、物品等)且發生下述重大危害狀況，可免填後續評估項目： 

□確認枯萎範圍超過 80%以上之樹木。 

□樹洞深度超過斷面直徑 2/3 且外殼開放度 1/3 以上。 

□經儀器測量確認外殼開放度≧50%以上且木質部已腐朽。 

□等勢幹有裂縫且深度已與等勢幹徑相等。 

□罹褐根病者。 

□成年人推動樹徑達 30公分以上之樹幹基部會搖晃。 

□天災導致樹木受損嚴重經專家判斷可能產生公安危害。 

□其他有危險狀況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者。 

環境風險部分 

項

目 
扣分樣態標準 分數 

二

、

環

境

資

料 

1.種植範圍土壤面積(有石塊、其他設施物覆蓋或根系已填滿均不計入面積)(樹木分類如附錄 

  五) 

  □種植範圍面積充足或開闊地 (0) 

  單一、帶狀樹穴或花台 

  □面積(大喬木≧4m
2
；中喬木、棕櫚類≧2.5m

2
；小喬木≧1.5m

2
) (0) 

  □面積(大喬木<4m
2
；中喬木、棕櫚類<2.5m

2
；小喬木<1.5m

2
) (-4)(參考附錄四)(關鍵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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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樹木受風情況 

  □受風影響不大 (0) □風衝地帶、大樓風口、空曠迎風面 (-2) 

 

3.樹木所在地之使用頻率(樹冠幅下使用率)  

  □不常使用 (0) □不定期使用 (-1) □定期使用(使用時間<3小時) (-2) □經常使用 (-4) 

 

4.樹木周邊(樹高的 1.5倍距離內)5 年內有進行工程(如人行道、花台加高)造成根部或樹體受損 

  □無進行工程 (0) □有進行工程 (-1) 

 

5.臨近樹木的公共設施或目標(樹高的 1.5倍距離內)(1項扣 1分) (可複選) 

  □建築物 □停車位 □道路旁 □人群聚集地點 □人行道 □娛樂活動地 □標誌設施  

  □其它______ 

 

6.樹木與車輛之距離 

  □不會受到撞擊（0）□可能受到撞擊 (-10)(關鍵因子) 

 

7.環境土壤(以鋼棒插入土壤中)  

  □可輕鬆插入，土質尚可（0）□表面稍有踐踏情形，需稍用力方可插入，土質稍硬（-1） 

  □經常遭受踐踏，需用力方可插入，土質稍硬（-2）□用力仍無法插入，土質硬實（-3）   

 

8.在滴水線範圍內有無障礙物限制根部延伸  

  □<25% (-0) □26-50% (-1) □51-75% (-2) □>75% (-3) 

 

9.基盤排水性狀況  

  □良好（0）□稍微（-1）□不良（-2）□積水嚴重（-3） 

 

分數/關鍵因子數量   / 

樹木健康部分 

項

目 
扣分樣態標準 分數 

三

、

樹

冠

狀

況 

10.樹冠受生物性傷害徵狀  

   □無病蟲害或病蟲害未影響樹體健康 (0)  

   □有病蟲害病徵且可能對樹體健康造成危害 (-1) 

   □有明顯病蟲害病徵且已有樹體損傷現象 (-2)  

   病蟲害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敘述發現之病蟲害名稱) 

 

11.樹冠受機械傷害比率  

   □無受害(0-5%) (0) □受機械危害，面積 5-30%樹冠 (-1)  

   □受機械危害明顯，面積 31-60%樹冠 (-2)  

  □受機械危害嚴重，面積超過 60%樹冠 (-3)(關鍵因子) 

 

12.葉片狀況  

   □處落葉期或葉片枯黃，不正常落葉<5%(0) □5%<葉片枯黃，不正常落葉<50% (-1) 

   □葉片枯黃，不正常落葉≧50% (-2)(關鍵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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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葉片密度及大小   

 
   

□枝條茂密、葉子均為 

普通到大葉 (0) 

□枝條尚可、稍有

些小葉 (-1) 

□枝葉很少、樹幹上 

端有許多小葉 (-3) 

□無枝葉生長、全

株均小葉 (-5) 

14.枝條生長均勻度   

    

□均勻生長 (0) 
□微偏向一側 (-

1) 
□大部分偏向 (-3) 

□完全偏向 (-5) 

(關鍵因子) 

15.枯損枝條多寡  

    

□<5%   

樹冠無枯萎 (0) 

□6-20% 

樹冠下方有枯萎 (-1) 

□21-50%  

樹冠上下有枯萎 (-3) 

□>50% 樹冠 

大部分枯萎 (-5) 

(關鍵因子) 

四

、

主

幹

與

大

直

徑

枝

條

狀

況 

四

、

主

幹

狀

16.是否有等勢枝或等勢幹(可重複勾選) 

   □無 (0) □等勢枝 (-1) □等勢幹 (-3) 

 

17.影響整體樹型(若移除枯枝等不健康部位後)  

   □保持良好樹型 (0)  

   □有點凌亂，接近良好樹型 (-1)  

   □預期無法恢復良好樹型 (-2)  

   □樹型完全崩壞 (-3)(關鍵因子) 

 

18.樹高與胸徑比 

   樹高(cm)/胸徑(cm)=胸徑比  (    )/(    )=_______ 

   □樹高與胸徑比<50 (0)  

   □50≦樹高與胸徑比<90 (-1)  

   □90≦樹高與胸徑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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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19.樹木傾斜狀況 

   □無異常傾斜 (0)  

   □主幹傾斜≦30 度 (-1) 

□主幹傾斜≦30 度且臨近園路、廣場或為行道樹 (-2) 

   □主幹傾斜>30度 (-2)(關鍵因子)  

   □主幹傾斜>30度且臨近園路、廣場或為行道樹 (-4)(關鍵因子) 

 

20.樹幹結構(樹高 3m以下)  

   □枝條直徑<主幹 50% (0)  

   □枝條直徑<主幹 80% (-1)  

   □枝條直徑<主幹 90%且夾角角度<45 度 (-2)  

   □枝條和主幹大小相同(分叉枝)且夾角角度<30 度 (-3) 

 

21.枝條萌蘗之狀況  

    

□健康 (0) 
□有萌蘗產生 (-

1) 
□大量萌蘗 (-3) 

□大量萌蘗且上方

多枯枝 (-5) 

22.主幹損傷狀況  

    

□無損傷、無腐朽 

(0) 

□枝條或枝幹有膨脹

突起 (-1) 

□明顯枝幹膨大突起有

空洞 (-3) 

□樹幹已有大空洞

(-5)(關鍵因子) 

23.樹皮缺損程度 

   樹皮缺損面積/該部位圓周表面積*100%=樹皮缺損面積程度  

   (    )/(    )*100%=______% 

 

   □樹皮無缺損 (0) 

   □樹皮缺損面積小於圓周表面 5-30% (-1) 

   □樹皮缺損面積大於圓周表面 31-60% (-2) 

   □樹皮缺損面積大於圓周表面 61%以上 (-3) (關鍵因子) 

24.樹皮損傷種類(可複選) 

    □無損傷 (0) □夾皮 (-1) □異常爆裂 (-1) 

   □異常腫脹(-2) □水平龜裂 (-3) (關鍵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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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修枝或創傷後的復原情形  

   □無或復原良好 (0)  

   □復原或再生樹勢減弱 (-1) 

   □無法再生恢復或出現畸形，傷口無法癒合發生變色 (-2)  

   □無法癒合產生腐朽 (-3)(關鍵因子) 

 

26.樹洞填補措施狀況 

   □樹洞無填補或包覆材料完整外觀無任何變化，亦無繼續惡化情形 (0) 

   □樹洞包覆材料已損毀，或周邊木質部有繼續腐朽造成樹勢不佳或樹洞無腐朽但有汙水滲 

     出 (-2) 

 

圖 1:樹洞腐朽及外殼開放度示意圖 

27.可見之最大樹洞腐朽程度(依附圖 1 量測 t 值及 r值後填寫) t 值為最薄殘留壁厚度處計算 

   樹洞位於樹幹偏心之 t/R 值公式：t／(t+r)值 (       )/(    +    ) =          

   □無 (0) □<0.8 (-1) □<0.5 (-3) □<0.3 (-5)(關鍵因子) 

 

28.因腐朽造成可見之最大樹洞外殼開放程度及厚度比(依附圖量測後填寫)  

   □無 (0) 

   □低度破壞風險 ，外殼開放度 5-24%時 (-3) 

   □中度破壞風險 (-5) 

 (1)外殼開放度 25-40%時 

     (2)外殼開放度<30%時，外殼厚度比 0.16 至 0.33間 

   □高度破壞風險 (-7)(關鍵因子) 

 (1)外殼開放度≧40%以上時 

 (2)外殼厚度比直徑<0.16時 

 (3)外殼開放度≧30%時且外殼厚度比≦0.33時 

外殼開放度% 

(W/C＊100%) 

(    )/(    )*100% =________ 

外殼厚度比(S/D) 

(    )/(    )  

=___________        

(外殼開放度指樹洞外殼開放寬度

與樹幹圓周的比值) 

量測方式： 

1. C(樹洞所在位置之樹幹圓周) 

2. D(樹洞所在位置之樹幹直徑) 

3. W(外殼開放寬度):將尺放在樹洞開口

最寬的位置量出樹洞寬度。 

4. Q(樹洞深度)：將尺深入樹洞量出之

深度。 

5. t(最薄殘留壁厚度):量深度位置旁邊

的樹皮厚度。 

6. S(外殼厚度)=D-Q。 

7. r(樹洞半徑)：r=Q/2。 

C 

W 

D 

S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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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可見樹洞位置、大小及數量(樹洞長寬請量測樹洞內側，不規則請量最長與最寬處，依實際 

   可測得數量填寫，不以 3 個為限) 

   樹洞一、樹洞位置：_______________、長    公分、寬    公分， 

                                      長度超過□100公分(-4)□50公分(-3)□30公分(-2) 

                                          深度達樹徑□1/4 (-1) □1/3(-2) □1/2(-3) 

   樹洞二、樹洞位置：_______________、長    公分、寬    公分， 

                                      長度超過□100公分(-4)□50公分(-3)□30公分(-2) 

                                          深度達樹徑□1/4 (-1) □1/3(-2) □1/2(-3) 

   樹洞三、樹洞位置：_______________、長    公分、寬    公分， 

                                      長度超過□100公分(-4)□50公分(-3)□30公分(-2) 

                                          深度達樹徑□1/4 (-1) □1/3(-2) □1/2(-3) 

 

30.生物性危害(可重複勾選) 

   □無 (0) □出現大量蟻群 (-1) □樹幹異常分泌樹脂 (-1) □寄生或附生植物 (-1) 

   □其他___________ (-1) 

 

五

、

根

部

狀

況 

31.根領不見(覆土過深、柏油、雜物) 

   □無 (0) □有 (-2) 

 

32.根領覆土厚度 

   □0-5 公分 (0) □6-10公分 (-1) □11-20 公分 (-2) □超過 20公分 (-3) 

 

33.盤根狀況  

   □無 (0) □輕微 (-1) □稍嚴重 (-2) □嚴重 (-3)(關鍵因子) 

 

34.根部周圍土壤凸起或破壞 

   □無 (0) □輕微 (-1) □部分 (-2) □嚴重 (-3) 

 

35.根領與主幹相接處有腐朽 

   □無 (0)  

   □腐朽範圍佔該位置點圓周>1/8 (-1)  

   □腐朽範圍佔該位置點圓周>1/6 (-3) 

   □腐朽範圍佔該位置點圓周>1/4 (-5)(關鍵因子) 

 

36.可見之根部腐朽、經切割或收口不完整 

   □無 (0) □主根有腐朽 (-1) □超過一半主根有 (-3)(關鍵因子) 

 

37.樹冠水平投影面積外圍 3 米的半徑範圍內有設施物造成根部損傷 

   □無 (0) □有設施、路面、植草磚等 (-1) □有設施、路面、植草磚等且<40%受損 (-3) 

   □有設施、路面、植草磚等>40%受損 (-5) 

 

38.根部有菌絲、子實體或其他可見病蟲害 

   □無 (0) □有 (-2) □疑似為根部腐朽型病害 (-7)  

   □經檢驗確認為褐根病以外之根部腐朽型病害 (-10) 

   □具氣生根樹種，且確認為根部腐朽型病害 (-30) 

 (疑似：為看見子實體、菌絲等，未經過檢驗) 

(經檢驗：取樣送林試所檢驗確認為褐根病、靈芝根腐病或

其他根部腐朽病害) 

兩者不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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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其

他 

39.其他未表列但有重大危險之情形，經專家鑑定足堪列為高風險樹木 

專家鑑定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處理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數/關鍵因子數量    / 

總

分 

總分(環境風險分數+樹木安全分數) 

最高總分數 191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鍵因子數量(總計 18 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風險樹木(總分≦15分) 

□低風險樹木(15分<總分≦30 分)  

□中風險樹木(0 分<總分≦40 分)  

□高風險樹木(總分>40 分或關鍵因子≧3個) 

□屬重大危害狀況： 

  □確認枯萎範圍超過 80%以上之樹木。 

  □樹洞深度超過斷面直徑 2/3且外殼開放度 1/3以上。 

  □經儀器測量確認外殼開放度≧50%以上且木質部已腐朽。 

  □等勢幹有裂縫且深度已與等勢幹徑相等。 

  □罹褐根病者。 

  □成年人推動樹徑達 30公分以上之樹幹基部會搖晃。 

  □天災導致樹木受損嚴重經專家判斷可能產生公安危害。 

  □其他有危險狀況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後處理方式 □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移植 / □移除 

巡查員 單位審核人員 書面審核異常者複評人員 單位主管 

註:請依樹木安全評估判定及處理標準作業流程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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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樹高量測法示意圖 
 

    

      等邊直角三角形法           拍照用比例比對             目測比例法 

 

 

 

 

 

 

 

 

 

 

 

  

利用兩個邊 45度角之直角

三角形，兩股等長的原

理，只要由樹稍往外行進

到仰角 45度的地方，再測

量觀察者到樹梢投影的直

線距離，加上觀察點到地

面的距離，就可以推算出

樹的高度。 

站在樹梢下，以身高當

作比例尺，再請同仁拍

攝樹高全景。照片洗出

後再量取照片上樹高與

已知高度物體的比例，

即可推算出樹高。拍攝

者的距離越遠，誤差越

小。 

尋找樹旁已知高度物體

作為比例尺，利用目測

的方法推算樹的高度，

需要多測量幾次，進行

平均得到的測量數值會

較為正確。若樹特別高

時，可以先用目測取樹

高二分之一或四分之

一，再與已知的比例尺

進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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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林業試驗所危木檢查服務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區(市)     村(里)   路(街)   巷    號 

申請人 E-mail: 

樹木位置:     縣(市)     鄉鎮區(市)    村(里)     路(街)  巷 號 

或位置說明： 

樹木種類及株樹  

樹高及胸徑  

栽植時間(年月)  

樹木現況說明(簡述樹冠、樹

幹、樹根、環境狀況) 

 

收件單位：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臺北市南海路 53號聯絡電話：02-23039978 轉 2604

傳真：02-23035738 E-mail:zzlin@tfri.gov.tw 

申請切結書： 

申請人在申請時已了解本項檢查或諮詢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帷幕檢查(測) 人

員之善意服務，提供樹木材質的現況，以作為公共安全的樹木經營管理之參考，無論接受

意見辦理與否，申請人皆將放棄向檢查(測)諮詢人員或本所求償之權利。 

申請單位(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其他附件或說明(如照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危木檢查服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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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綠化植栽種類舉例表(依據：臺北市新建建

築物綠化實施規則) 

類 別 
覆蓋

範圍 
種源 中文名稱 

喬木類 

大 

原生種 

(含歸化種) 

榕樹、樟樹、茄苳、楓香、麵包樹、菩提樹、鳳凰木、芒

果、印度紫檀、欖仁、光臘樹、大葉山欖、黃連木、刺桐、

相思樹、杜英、朴樹、櫸木、紅楠、雨豆樹、黑板樹、黑

松、臺灣二葉松、臺灣五葉松、柳杉、馬尾杉、油杉、肖

楠、扁柏、鴨腳木、毛柿、烏心石、港口木荷、雀榕、桃花

心木、山枇杷、香楠、臺灣欒樹。 

外來種 
火燄木、洋玉蘭、大葉桉、小葉南洋杉、肯氏南洋杉、落羽

松、肯氏蒲桃、蓮霧、木麻黃、盾柱木。 

中 

原生種 

(含歸化種) 

荔枝、水黃皮、黃槿、玉蘭花、苦楝、柳樹、油桐、榔榆、

青剛櫟、流蘇、鐵冬青、白千層、竹柏、槭樹、大花紫薇、

九丁樹、臺東漆、無患子、構樹、銀葉樹、蓮葉桐、糙葉

榕、瓊崖海棠、蘭嶼肉豆蔻、火焰木、鐵刀木、臺灣赤楠、

山菜豆、臺灣樹蘭、香葉樹、破布子、桃實百日青、黃心

柿、蘭嶼蘋婆、巴西乳香樹、馬拉巴栗、琴葉榕、九芎、小

葉欖仁、錫蘭橄欖、銳葉楊梅、龍眼、烏桕、土肉桂、木

棉。 

外來種 
阿勃勒、第倫桃、金龜樹、波羅蜜、酪梨、風鈴木、銀樺、

香椿。 

小 

原生種 

(含歸化種) 

羊蹄甲、海檬果、臺灣海桐、山芙蓉、紅淡比、魚木、楓港

柿、野鴉椿、蘭嶼肉桂、錫蘭肉桂、圓柏、樹杞、厚皮香、

山櫻花、梅、桃、李、桑、小葉赤楠、山刈葉、大頭茶、火

筒樹、白樹仔、臺灣石楠、血桐、呂宋莢蒾、披針葉饅頭

果、珊瑚樹、野桐、象牙樹、菲律賓饅頭果、魯花樹、恆春

厚殼樹、檄樹、穗花棋盤腳、繖楊、羅氏鹽膚木、鐵色、番

石榴、南美假櫻桃、福木、欖仁舅、羅漢松。 

外來種 
艷紫荊、緬梔、孔雀豆、楊桃、龍柏、塔柏、紅瓶刷子樹、

串錢柳、大葉合歡、珊瑚刺桐、海葡萄、藍花楹。 

棕櫚類 

  
原生種 

(含歸化種) 
山棕、蒲葵、臺灣海棗。 

  外來種 
大王椰子、可可椰子、亞力山大椰子、華盛頓椰子、棍棒椰

子、羅比親王椰子、酒瓶椰子。 

 


